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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预备委员会

关于《规约》第二部分

《程序和证据规则》工作组

纽约

1999 年 2 月 16 日至 26 日

1999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13 日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7 日

关于《规约》第二部分，管辖权、可受理性和适用的法律，协调员提出
的讨论文件

第十一、十二、十三(二)、十四、十五、十七、十八和十九
条规则

第十一和十二条规则

规则二一第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宣告1

(功 书记官长应检察官的请求可询问一一不是《规约》缔约国或《规约》生效后加

入为结约国的国家是否有意作出第十二条第三款中规定的宣告.

(b) 一国接受法院根据第十二条第三款行使的管辖权，接受第五条所提罪行的有关

情况的管辖权，以及《规约》第九编的各项规定同有关缔约国的规则十到二十 2 便
应适用 e

第十三(二)和十四条规则

规则二.二:向检察官介绍一种情况

向检察官介绍一种情况应以书面方式.

I 这项规则还组进一步讨论，包括是否需要两款，如果需要，则案文的措辞问题，己提出了第二款的
备选措辞.

2 规则十到二十是有关第丸编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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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规则

规则二，三:侬照第十五条第一款和第二款向栓察官提供资料

当在法院所在地依照第十五条第一款提出资料.或按照第十 lï.条第二款提出口

头或书面证言时『检察官应保护任何资料的机密或采取任何其他必要措施以履行他

或她依照《规约》规定的职责。

规则二.四:依照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证言

(的 规则五九和五.十的各项规定，作必要的更改后，应可适用于检察官按照第十五

条、第二款收到的证言@

(b) 当检察官考虑到有极严重的风险可能以后再不能取得证言时，他或她可以请预

审分庭采取可能必要的措施、以确保诉讼的效率和完整状态，特别是保护辩护方投照

第五十六条第二款和规则五.-f-二(一)所规定的各项权利 e

(c) 本规则的各项规定在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和规则五.二中的情况应可以适用.

规则二.五;依照第十五条断定有合理根据进行调查3

规则二.六:依照第十五条，第六款作出裁定和通知

(a) 在按照第十五条第六款作出裁判的情形下、检察官应从速确保发出通知、酌情

包括其作出裁判的理由 i 发出通知时应绝不危及按第十五条第二和第二款向检察官
提供资料者的安全、幸福和隐私，以及洞查或程序的完整性.

(b) 通知亦可说明有可能根据新的事实和证据，就同一情势提交进一步资料.

《规则》第 2.7 条:预审分庭侬照第十五条授权开始进行调查的程序

(a) 检察官依照第十五条第三款请求授仅进行调查应以书面方式提出.除书面要求

外.检察官经法院许可，可向预审分庭提出口头请求，检察官可通知预审分庭说，特别

是鉴于证据有可能消失的危险性，必须作为紧急事项就授权开始进行调查一事作出

裁定.

例 如检察官打算请预审分庭依照第十五条第三款授权着手进行调查，检察官应通

知被害人或其认识的法律代表，或通知被害人和证人肢，也可以公布的方式发出通知，

除非检察官确定这样做会危及调查工作的完整性或危及被害人和证人的福利.检察
官应向预审分庭提供受害人所作任何陈述的副本.检察官可酌情请被害人和证人股
提供援助 4

(c) 检察官依照第十五条第三款提出请求时，预审分庭应就将要遵行的程序，作出裁
定，并可以采取适当措施以利正确进行诉讼.预审分庭可以进行昕询

3 这一规则放置的位置的问题(见规则五一)尚须解决.

4 本款要求进一步讨论包括受害人依照第十五条第三款参与诉讼的问题e 本款的最后文本可能
需要对(c)款和(d)款作出相应修改.

5 →些代表团质疑第(c) 、 (d)和(e)款是否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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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预审分庭应审查检察官的请求和辅助材料。考虑到请求和辅助材料，以及受害

人或其法律代表依照(b)款所作的任何陈述和依照ω款进一步提交的任何材料，预审
分庭应公布其裁定，酌情包括它提出的各种理由，说明是否应依照第十五条第四段就

检察官请求的整体或任何一部分开始进行调查，并应尽可能将裁定通知己作陈述的

受害人。

(。 上述程序也应适用于检察官决定依照第十五条第五款向预审分庭提出新请求的
情况。 6

适用于第十七、十八和十九条的规则7

规则第十条s

规则第 2.10 条: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通报

(a) 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通报应是书面的，并应以法院的一种工作语文写成，通过
外交渠道交给各国 9

(b) 一国可要求检察官提供补充资料，以协助适用第十八条第二款。这项要求不应

影响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一个月时限。

6 巴黎第i 次工作会议制定的与第十五条有关的三项规则仍需讨论.

《规则》第 X条(受害人的定义)

(a) 被害人"指因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而直接或间接、个人或集体遭受损害的任何个人

或人群.

(b) 损害"包括身心伤害、感情上的痛苦、经济损失或基本权利严重受损.

(c) 被害人"在适当情况下，也可以是直接遭受损害的组织或机构.

《规则》第 E条(确定谁是被害人)

如果一个人、一个组织或机构声称是被害人并打算依照第十五条第三款和第十丸条第

三款提交法院仲裁，有关分庭应依照《规约》和《程序和证据规则》中的可适用条款确定是

否有权这样做.

《规则》第 F条(与被害人和证人股有关的资料)

《规则》第 F条目前正在第四编内讨论.

?以下的规则未经深入讨论.

s 需要进一步讨论，以确定是否需要列入这一条规则，如果要的话，应当怎样写.

讨论的基础是以下的一段文字:

"在审议第十七条第二款所提到的问题时，法院须特别考虑到提请法院注意的信息指出，
有管辖权的国家的法院符合公认的独立公正起诉同类行为的国际标准，或该国己书面通知检

察官.该国己就任何有关的调查或诉讼采取了行动

9 这项规则在有关第四编的各项规则的讨论有结果之前，可加以修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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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第 2.11 条: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受托调查

一固如欲按照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要求由其调查，须以书面提出此项要求，

并依第-+-八条第二款提供有关其调查的信息。

检察官可谓该国提供进一步信息e

规则第 2.12 条:检察官按照第十八条第二敦的规定提出的申请

(a) 检察官依照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向预审分庭提出的申请须为书面的，并应列

出申请的理由.该国根据规则第 2.11 条提供的信息磊由检察官向预审分庭通报.

(b) 检察官级以书面通知该国，该项要求已投照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提交顶市分
庭.

规则第 2.13 条:有关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诉讼

(a) 审判程序曲顶审分庭决定，它还可以为诉讼的妥当进钉而采取边当措施.

(b) 预审分庭须审查检察官的申请及一国提出的任何意见，并须考虑第十七条第工

款和第二款中的因素.顶审分庭主页就是否授权检察官进行第十八条第二款现定的调

查颁布裁定.

(c) 这项哉定以及预审分庭作出此项裁定的理由须尽快通知检票宫和要求让其调查
的国家.

规则第 2.14 条:检察官在按照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进行复核之后提出的申请

(a) 检察官在进行了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复核之后，可依第十八条第六款的规定

向预审分庭申请授权.申请须以书面提出，并列出申请理由。

。) 该国如战照第十八条第五款的规定提出进一步信息，则检察官须向预审分庭转
达.

(c) 检察官须书面通知该国‘该项要求己向预审分庭提出.

(d) 诉讼将按照规则第 2.13 条进行.

规则第 2.15 条:临时措施

检察官在第十八条第六款规定的情况下向预审分庭提出的申请将被视为rp.方面

的、秘密的.预审分庭%i迅速裁定.

规则第 2.16 条:在进行第十八条的诉讼时提出的关于管辖权或可受理性的质疑

当预审分庭在按照第十八条行动时，如果出现了关于第十九条规定的可受理性
或管黯权的问题、或有人在这方面提出异议，则顶审分庭可参与这项许讼， 3f:在这
样做的同时须适用第十九条和规则第 2.19 至 2.25 条血定的程J扎它将对i司 f裁定

中出现的所有问题作出裁决.

《规则》第 2.17 条:第十九条规定的程序

(a) 依照第十丸条提出的请求/申请须以书面形式提出，并 ylJj主理由。

PURL: https://www.legal-tools.org/doc/7307dd/



~. PCl'II_CC{1999IWGRPE(2)IRT.1 

(b) 分庭收到依照第十九条第二款或第三款就其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提出质疑或
疑问或依照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对分庭自己的动议采取行动时，须决定应采取的程

序，并可采取适当措施妥善执行手到芋，分庭可举行昕询。

(c) 法院根据自己的动议或应检察官请求，可邀请第十九条第二款所指的任何国家

就管辖权或可受理性提出质疑。

(d) 被邀请的国家须在 15β0 天内提出通知，说明其对管辖权或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的

意图。

(e) 法院如果收到 d 款规定的通知，须依照 b 款采取行动。

(f) 法院须解决同一裁判中产生的所有问题。法院应首先裁决管辖权问题，然后裁
决可受理性问题@

《规则》第 2.18 条一一依照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被害人的代表问题

(均 为了第十丸条第三款的目的，书记宫长须向已表示愿意参加程序的被害人或其
法律代表通告依照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款或第三款就管辖权提出的任何疑问或质
疑，并向他们提供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受到质疑的理由摘要，其方式须符合法
庭关于资料保密、保护任何人员和证据的义务。

。) a 款所指的被害人或其法律代表可提出书面意见，如果依照案情需要并经法院许

可，可以任何方式提出意见。

《规则》第 2.19 条一一根据第十三条提交情势者侬照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参与

为了第十丸条第三款的目的，在不危害调查或程序的完善性或被害人和证人的

生命或安康的情况下，书记官长须向根据第十三条提交情势者通告有关就管辖权和

可受理性所提出质疑的程序的开始和性质。他们可提出书面意见，包括请求举行昕

询，如果是国家，经法院许可，可以任何方式提出意见。

《规则》第 2.20 条

如果对法院管辖权或案件可受理性的质疑是在确认指控之后、但在组成或指定

审判法庭之前提出，则应提交给院长会议，院长会议须依照《规则》第 5.27 条规定在

组成或指定审分庭后，将质疑尽快提交给审判分庭.

《规则》第 2.21 条:临时措施

如果检察官在第十九条第八款规定的情况下向审判分庭提出申请电则适用《规
则》第 2.15 条 10

《规则》第 2.22 条

如果检察官依照第十九条第十款提出请求，则须向最近就可受理性作出裁决的

分庭提出请求，应适用《规则》第 2.19 至 2.21 条

i l.i 本条规贝;1应与《规则》第二15 条保持一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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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第 2.23 条:关于不可受理或缺乏管辖权的裁决的后果

(a) 如果法院在被起诉者己移交给法院之后裁定其无管辖权或案件不可受理，须将
此人转交给向法院移送此人的国家，除非该国同意其他安排。

。) 在 a 款提及的情况下，法院须酌情向对法院管辖仅或案件可受理性提出质疑的
任何国家通告将此人移交哪一国家。

(c) 法院须向移交此人的目的地国家通告依照法院命令在法院所在地以及在最初被
要求移送此人的国家领土内羁押此人的时间 11

11 必须在《规约》第九编和第十编的框架内审议本条规则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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